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签订的协议， 好买基金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开始代理本公司以下基金产品的销售业务。 具体基金产品如

下：

序号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１

鹏华价值

１６０６０７

２

鹏华治理

１６０６１１

３

鹏华创新

１６０６１３

４

鹏华

３００ １６０６１５

５

鹏华中证

５００ １６０６１６

６

资源分级

１６０６２０

７

普天收益

１６０６０３

８

中国

５０ １６０６０５

９

鹏华动力

１６０６１０

１０

普天债券

Ａ １６０６０２

１１

普天债券

Ｂ １６０６０８

１２

鹏华丰收

１６０６１２

１３

鹏华丰润债券封闭

１６０６１７

１４

鹏华丰泽分级

１６０６１８

１５

鹏华货币

Ａ １６０６０６

１６

鹏华货币

Ｂ １６０６０９

投资者可以通过好买基金的销售网点和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

回、基金转换等业务。具体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相关业务公告。

有关详情咨询可拨打好买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 或访问好买基金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

ｃｏｍ

；也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有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与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进行基金投资，经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好买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起，对通过好买基金网上交易

平台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给予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好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有效申购本公司以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１

鹏华价值

１６０６０７

２

鹏华治理

１６０６１１

３

鹏华创新

１６０６１３

４

鹏华

３００ １６０６１５

５

鹏华中证

５００ １６０６１６

６

资源分级

１６０６２０

７

普天收益

１６０６０３

８

中国

５０ １６０６０５

９

鹏华动力

１６０６１０

１０

普天债券

Ａ １６０６０２

１１

普天债券

Ｂ １６０６０８

１２

鹏华丰收

１６０６１２

１３

鹏华丰润债券封闭

１６０６１７

１４

鹏华丰泽分级

１６０６１８

１５

鹏华货币

Ａ １６０６０６

１６

鹏华货币

Ｂ １６０６０９

注：对资源分级的申购费率优惠，自该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且开放申购之日起执行。

三、优惠活动时间

优惠活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开始，具体结束时间以好买基金或本公司相关公告确定。优惠活动或

业务规则如有变动，以好买基金或本公司最新公告为准。

四、具体优惠措施

１

、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申购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或等于

０．６％

的，按原费率的

４

折，

最低优惠至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限于基金的前端收费方式，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３

、优惠活动详情请参见好买基金的相关宣传资料。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

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五、重要提示

１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基金网上交易申购业务也按照与日常申购相同的方式处理（例

如同时限制或暂停申购），基金管理人与代销机构将不承担违约责任，请投资者详阅相关公告的规定。

２

、上述基金优惠前的申购费率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及相关公告。

３

、好买基金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本公司对于本公告享有最终解释权。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免长途通话费用）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长途通话费用）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１９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５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公司各董事。

２

、 本次董事会准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点在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的方式召开。

３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 ，现场实到董事

１５

人。

４

、 会议由董事长王小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分红规划》；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内部控制规范相关文件要求，公司拟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对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工作进行审计，对其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的报酬，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审计业务情况确定。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审计业务资格，同意公司聘请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为上海太极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太极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在温州银行上海市分行的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的信用担保，担保期一年。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聘请钟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董事长

王小军先生提名聘任钟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钟浩先生简历：

钟浩：男，

３７

岁，中共党员，本科，历任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人事处干部考核科科长，重庆西部医药商城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重庆桐君阁医药批发分公司总经理，现任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钟浩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

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条件。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聘请田海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根据工

作需要，经总经理钟浩先生提名聘任田海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田海平先生简历：

田海平：男，

５０

岁，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曾任重庆桐君阁药厂企管办副主任，重庆中药饮片厂

副厂长，绵阳桐君阁大药房有限公司经理，太极集团商业发展处副处长，北京桐君阁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经理，现任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田海平先生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不持

有公司股份，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条件。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聘请刘亚女士为公司总经济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根据工

作需要，经总经理钟浩先生提名刘亚女士为公司总经济师。

刘亚女士简历：

刘亚：女，

４４

岁，硕士，中共党员。历任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涪陵制药厂宣教部经理，太极集团有限公司销

售总公司副总经理、广告部部长，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宣传处处长、重庆西部医药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现任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刘亚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发现有

《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

除的现象，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条件。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

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第一、二、三项议案须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详细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巨潮资讯网查询。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２０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分红规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维护公司股东权益，合理回报股东，建立持续、透明的分红政策和决策机制，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

回报预期，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等文件精神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划。

一、制定规划考虑的因素

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发展规划、股东的要求和意愿、外部融资

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银行信贷等融资环境等情况，建

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规划制定的原则

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应在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利润分配规定的基础上，兼顾公司当前生产经营状

况、未来战略目标规划、资金需求计划、外部融资环境等情况，充分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独立董事

的意见。在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兼顾对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三、规划制定的决策机制

１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在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将与独立董事、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

交流，充分听取独立董事、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２

、如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或因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

化，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调整规划并报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未来三年的股东回报规划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积极推行现金分配方式，公司年

度利润分配金额不得超过公司当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公司董事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提出股票股利或现

金与股票相结合的分配预案。

２

、公司原则上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公司最近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３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

会拟定，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

时机、条件和本章程规定的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的独立

意见；对于年度报告期盈利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４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互动平台等）主动

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

题。

５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６

、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五、本规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备查文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５

次会议决议。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２１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高管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总经理余勇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由于工作

变动原因，请求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后，余勇先生仍在公司担任董事一职。

公司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刘晓阳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由于工作变动原因，请求辞去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辞职后，刘晓阳女士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余勇先生和刘晓阳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

效。余勇先生和刘晓阳女士的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带来影响。

公司对余勇先生和刘晓阳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股票简称：桐君阁 编号：

２０１２－２２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

５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太极医药

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金额合计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

上述担保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时应回

避表决。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上海太极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

１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

２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武威路

２３６９

号仓库

（

３

）法定代表人：杨宏东

（

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

５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生化药品、（按许可证），医疗器械（按许可证），日

用消毒剂，日化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销售）；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６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在组建该公司时投资三方明确约定桐君阁为上海太极的实质控制

人。在上海太极的日常运营中，公司对其财务及经营进行全面管理与控制，为公司并表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海太极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７８７７．９８

万元， 总负债为

３１８４．７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６９３．２８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１７３０６．１４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３０１．０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０１．０８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海太极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７５７２．９４

万元， 总负债为

３０９５．３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４７７．５６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７９４２．５５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２１５．７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１５．７１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单位：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单位：上海太极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

３０００

万元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性质：信用担保

担保物：信用连带责任担保

借款银行：温州银行上海市分行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上海太极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的担保， 其持股的其他方也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企业。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具备较强的监控和管理能力，担保风险小。本次担保为信用担保，为控股

子公司大力发展零售终端充实了流动资金，满足了经营工作需要，保障了股东利益。

＠

此次对外担保议

案，持股其他方将会按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较小。

２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慎核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对外担保情况，严格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上海太极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的担保，其持股的其他方也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企业，对公

司亦有资金支持。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具备较强的监控和管理能力，且上海太极医药物流有

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对其进行担保，不会损害到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担保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信息披露充分完整，同意公司此次担保

议案。我们已提醒公司，加强对外担保管理，从总体上控制和降低对外担保风险，严格控制和化解现存的对

外担保风险，并按照《公司法》和《证券法》规范担保行为，加强信息公开披露，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促进

公司稳定发展。

同意将本次担保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担保总额

６０

，

９７６．３８

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

３８

，

５６３．３８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母公司净资产的

１１１．８６％

；为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其他关联方及其

他单位提供最高额担保

２２

，

４１３

万元，占合并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５８．５％

。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

５

次会议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经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７

届次第

５

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此次临时股

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和要求。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分红规划》；

２

、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３

、 《关于为上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

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自理；

２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４０００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８９８８５２０８ ８９８８５２４３

传真：（

０２３

）

８９８８５２３９

联系人： 程耕 徐丽

五、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

７

届

５

次会议决议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所有方案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分红规划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关于为上海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委托人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栏中填写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三者必选

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的空格内划“

√

” ；

２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4

2012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200512

证券简称：闽灿坤

B

公告编号：

2012-071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二、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议召开期间，两个议案全部获得股东大会通过；未有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三、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现场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3

日

(

四

)

上午

9

：

00

时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9

月

12

日

-9

月

1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2

日下午

3:00

至

2012

年

9

月

13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

、 现场召开地点：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D1

大楼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

、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简德荣董事长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

(

代理人

) 138

人、代表股份

549,222,145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375 %

；

2

、 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

社会公众股股东

(

代理人

) 135

人、代表股份

44,047,085

股，

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7.2544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25,839,6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2 %

。，通过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

115

人、

代表股份

18,207,43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368 ％

。

3

、 出席会议的外资股东出席情况：

外资股股东

(

代理人

) 138

人、代表股份

549,222,14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3750 %

。

4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董事

5

人，监事

3

人，高级管理人员

3

人及律师。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公司拟实施缩股的议案

1

、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533,373,3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7.11 %

；

反对

15,848,7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89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8,198,296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64.02 %

；

反对

15,848,789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35.98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33,373,35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7.11 %

；

反对

15,848,789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2.89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4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议案二：公司章程修订议案

1

、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533,383,0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7.116 %

；

反对

10,850,4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976 %

；

弃权

4,988,5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908 %

。

2

、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8,208,021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64.0406 %

；

反对

10,850,485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24.6338 %

；

弃权

4,988,579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3256 %

。

3

、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33,383,081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7.116 %

；

反对

10,850,485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976 %

；

弃权

4,988,579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908 %

。

4

、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许文晋、刘春城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200512

证券简称：闽灿坤

B

公告编号：

2012-072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缩股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为维护公司股票上市地位，保护投资者权益，改善公司运营体质及财务结构，以确保公司持续发展，经

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将实施

"

缩股减资

"

方案，公司总股本（即注册资本）将由

目前的

1,112,350,077

股（元）减为

185,391,680

股（元）。

为此，现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特公告通知公司全体债权人。不同意本次减资弥补亏损的公司债权人，

应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可自

2012

年

9

月

14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提供有

效的债权证明文件，经公司确认后，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

联系地址：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灿坤工业园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美美 、熊建林

联系电话：

0596-6268103 0596-6268161

传真：

0596-6268104

邮编：

363107

特此公告。

.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

2012-036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 14

：

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3

日上午

9:30-11:30

，下

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2

日

15:00

至

9

月

1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南湖南路

66

号水清木华

A

栋七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王人风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71244088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68.642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5061268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21％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95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261828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27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

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8679781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6251％

；反对

72538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833％

；弃权

25405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

0.2916％

。该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关于制定《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三年规划》的议案

同意

8680923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6382％

；反对

78168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897％

；弃权

23700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

0.2720％

。该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关于对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天津燕山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天津天信嘉盛投资有限公司和天

津天诚嘉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未计入以下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同意

79157565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5.8902％

；反对

3164550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3.8335％

；弃权

22812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2763％

。该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关于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天津燕山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天津天信嘉盛投资有限公司和天

津天诚嘉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未计入以下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同意

7589012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1.9320％

；反对

3182176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3.8548％

；弃权

3477939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4.21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8

月

29

日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昌年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新强 聂晓江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3

日

股票代码：

002379

股票简称：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0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上午在

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3

人，代表股份

875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56.48％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于荣强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会

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8755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孙冲、徐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新增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署

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2

年

9

月

14

日起兴业银行开始代理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

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基金代码：

519671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股票，基金代

码：

519672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创新股票，基金代码：

519674

）、银河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保本混合，基金代码：

519676

）、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消费

股票，基金代码：

519678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简称：银河通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161506

）

的销售业务。投资者可在兴业银行各营业网点办理银河基金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定投和

网上申购费率优惠等业务 （其中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暂未开通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具体开通时间另行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本公司就在兴业银行开通基金定投和网上申购费率优惠业务提示如下：

一、基金定投

基金定投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

式，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

方式。

（一）适用范围

1

、投资者范围：

通过兴业银行申购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

2

、基金范围：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基金代码：

519671

）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股票，基金代码：

519672

）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创新股票，基金代码：

519674

）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保本混合，基金代码：

519676

）

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消费股票，基金代码：

519678

）

（二）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2012

年

9

月

14

日（含当日）起，投资者通过兴业银行进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的，每期申购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

100

元（含

100

元），享受定投申购费率优惠，具体优惠方式为：

1

、 通过兴业银行电子渠道（包括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定

期定额申购费率统一优惠为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优惠。

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2

、 通过兴业银行柜面渠道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享受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但优惠后的费率不低于

0.6%

；原费率低于

0.6%

或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优惠。活动结束

时间另行公告。

（三）扣款日期

1

、投资者应遵循开办基金定投业务的兴业银行的有关规定并与兴业银行约定扣款周期和扣款日期。

2

、若遇基金的非开放日，则扣款日期顺延至基金的下一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定投扣款日。

（四）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为基金定投扣款日，并以该日

(T

日

)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

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人的基金账户内。基金份额确认查询和赎回起始日为

T+2

工作日。

为使您及时掌握定投申请的确认结果， 请投资者在

T+2

工作日起到本公司或兴业银行各网点查询确认

结果。

如无另行公告，本业务已申购份额的赎回及赎回费率等同于正常的赎回业务。赎回时遵循

"

先进先出

"

规

则。

（五）定投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

、本公司可能因故暂停基金的申购业务，基金定投业务可能也同时暂停，具体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2

、投资者可变更和终止基金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兴业银行的有关规定。

3

、基金定投终止的生效日遵循兴业银行的具体规定。

二、网上交易费率优惠

（一）适用范围

1

、 投资者范围：

通过兴业银行申购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

2

、 基金范围：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基金代码：

519671

）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股票，基金代码：

519672

）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创新股票，基金代码：

519674

）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保本混合，基金代码：

519676

）

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消费股票，基金代码：

519678

）

（二）适用基金费率

2012

年

9

月

14

日（含当日）起，投资者通过兴业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基金

（前端模式）并扣款成功的，申购费率统一优惠为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

率执行，不再享有优惠。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相

关公告。

2

、兴业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及流程以兴业

银行的规定为准。有关本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兴业银行及本公司的有关

公告。

3

、本公司将与兴业银行协商，陆续新增实行费率优惠的基金产品，具体信息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95561

公司网站：

www. cib.com.cn

投资者也可到兴业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2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8-200-860

公司网站：

www.galaxyasset.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基金定投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

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取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2-042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3

日上午

10

：

00

。

2

、召开地点：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宗樵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刘畅和陈宝鹏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378,61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1.3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关于投资建设

"

高洁净重型机械装备关重件制造技术改造项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8,61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

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刘畅、陈宝鹏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方式和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4

日


